
解釋字號 釋字第55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2年03⽉07⽇

解釋爭點 ⽤⼈費率事業退休⼈員能續住原配宿舍?

解釋文 　　⾏政機關、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，為安定現職⼈員⽣

活，提供宿舍予其所屬⼈員任職期間居住，本屬其依組織法規管

理財物之權限內⾏為；⾄因退休、調職等原因離職之⼈員，原應

隨即歸還其所使⽤之宿舍，惟為兼顧此等⼈員⽣活，非不得於必

要時酌情准其暫時續住以為權宜措施。⾏政院基於全國最⾼⾏政

機關之職責，盱衡國家有限資源之分配，依公教⼈員、公營事業

機構服務⼈員任⽤法規、俸給結構之不同，⾃得發布相關規定為

必要合理之規範，以供遵循。

　　⾏政院於中華⺠國四⼗九年⼗⼆⽉⼀⽇以台四⼗九⼈字第六

七⼀九號令，准許已退休⼈員得暫時續住現住宿舍，俟退休⼈員

居住房屋問題處理辦法公布後再⾏處理。繼於五⼗六年⼗⽉⼗⼆

⽇以台五⼗六⼈字第八０五三號令，將上開令文所稱退休⼈員限

於依法任⽤並依公務⼈員退休法辦理退休之公務⼈員為其適⽤範

圍。⼜於七⼗四年五⽉⼗八⽇以台七⼗四⼈政肆字第⼀四九⼆七

號函稱：對於事務管理規則修正前配住宿舍，⽽於該規則修正後

退休之⼈員准予續住⾄宿舍處理時為⽌等語，並未改變前述函令

關於退休⼈員適⽤範圍之涵義。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為公營事業機

構，其職員之任⽤非依公務⼈員任⽤法，其退休亦非依公務⼈員

退休法辦理，⾃非⾏政院台四⼗九⼈字第六七⼀九號令及台七⼗

四⼈政肆字第⼀四九⼆七號函適⽤之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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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⾏政機關、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，為安定現職⼈員⽣

活，提供宿舍予其所屬⼈員任職期間居住，本屬其依組織法規管

理財物之權限內⾏為；⾄因退休、調職等原因離職之⼈員，原應

隨即歸還其所使⽤之宿舍，惟為兼顧此等⼈員⽣活，非不得於必

要時酌情准其暫時續住以為權宜措施。⾏政院基於全國最⾼⾏政

機關之職責，盱衡國家有限資源之分配，依公教⼈員、公營事業

機構服務⼈員任⽤法規、俸給結構之不同，⾃得發布相關規定為

必要合理之規範，以供遵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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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⾏政院於四⼗六年六⽉六⽇以台四⼗六⼈字第三０五八號令

頒事務管理規則，適⽤於⾏政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及公立學校之

事務管理，各機關編制內之正式⼈員，合於申配標準者，均得申

請配給單⾝或眷屬宿舍。受配住宿舍⼈員嗣後因退休、調職等原

因⽽離去原任職機關者，即應返還，俾公有宿舍得以循環使⽤。

同院於四⼗九年⼗⼆⽉⼀⽇以台四⼗九⼈字第六七⼀九號令，准

許已退休⼈員得暫時續住現住宿舍，俟退休⼈員居住房屋問題處

理辦法公布後再⾏處理。繼於五⼗六年⼗⽉⼗⼆⽇以台五⼗六⼈

字第八０五三號令，將上開令文所稱退休⼈員限於依法任⽤並依

公務⼈員退休法辦理退休之公務⼈員為其適⽤範圍（五⼗八年⼗

⼆⽉八⽇台五⼗八⼈政肆字第⼆五七六八號令及六⼗⼀年七⽉⼗

九⽇台六⼗⼀⼈政肆字第⼆０七三三號令亦同），係對事務管理

規則及上揭四⼗九年令所為之補充規定，均符合⾸開意旨。⾄⾏

政院於七⼗四年五⽉⼗八⽇以台七⼗四⼈政肆字第⼀四九⼆七號

函稱：對於事務管理規則修正前配住宿舍，⽽於該規則修正後退

休之⼈員准予續住⾄宿舍處理時為⽌等語，並未改變前述函令關

於退休⼈員適⽤範圍之涵義。

　　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為公營事業機構，於六⼗三年⼀⽉⼀⽇起

實施單⼀薪俸，六⼗九年⼀⽉⼀⽇起實施⽤⼈費率，因單⼀薪俸

制已將公營事業機構⼈員各種⽣活補助、宿舍供應等因素考量在

內，與⼀般公務⼈員俸給結構不同。⼜公營事業機構⼈員之任

⽤，依公務⼈員任⽤法第三⼗三條規定，應另以法律定之，在此

項法律制定前，依公務⼈員退休法第⼆條及該法施⾏細則第⼆條

規定，公營事業機構⼈員無從依公務⼈員退休法辦理退休（本院

釋字第⼆七０號解釋參照）。台灣省菸酒公賣局之職員係依據

「臺灣地區省（市）營事業機構⼈員遴⽤暫⾏辦法」任⽤，並依

據「臺灣省政府所屬省營事業機關職員退休辦法」暨「臺灣省政

府所屬省營事業機構⼈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」辦理退休。是台

灣省菸酒公賣局退休⼈員既非依公務⼈員任⽤法任⽤，亦非依公

務⼈員退休法辦理退休，⾃非上開⾏政院台四⼗九⼈字第六七⼀

九號令及台七⼗四⼈政肆字第⼀四九⼆七號函之適⽤對象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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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57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⾏政院聲請書

相關法令  ⾏政

院 46 年 6 ⽉ 6 ⽇ 台 四 ⼗ 六 ⼈ 字 第 3058 號 令 頒 事 務 管 理 規 則
(94.06.29) ⾏政院49年12⽉1⽇台四⼗九⼈字第6719號令 ⾏政院
56年10⽉12⽇台五⼗六⼈字第8053號令 ⾏政院58年12⽉8⽇台
五⼗八⼈政肆字第25768號令 ⾏政院61年7⽉19⽇台六⼗⼀⼈政
肆字第20733號令 ⾏政院74年5⽉18⽇台七⼗四⼈政肆字第
14927號函

司法院釋字第270號解釋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緣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將坐落宜蘭縣宜蘭市地區三幢房屋配借與

所屬員⼯黃０釗、余０⼼及梁０聲等三⼈任職期間居住，嗣黃０

釗等三⼈退休後，台灣省菸酒公賣局以黃０釗與余０⼼及梁０聲

⼆⼈之繼承⼈等不符合續住公有宿舍之資格，屢次催討交還未果

後訴請返還房屋。案經台灣宜蘭地⽅法院八⼗六年度宜簡字第⼀

六⼆號判決黃０釗等⼈敗訴，應將房屋返還台灣省菸酒公賣局。

黃０釗等⼈不服，提起上訴，案經台灣宜蘭地⽅法院八⼗七年度

簡上字第七號⺠事確定判決，適⽤⾏政院四⼗九年⼗⼆⽉⼀⽇台

四⼗九⼈字第六七⼀九號令及七⼗四年五⽉⼗八⽇台七⼗四⼈政

肆字第⼀四九⼆七號函判決黃０釗等⼈得續住原配住房屋。本件

聲請機關⾏政院，遂以台灣宜蘭地⽅法院八⼗七年度簡上字第七

號⺠事確定判決，適⽤該院四⼗九年⼗⼆⽉⼀⽇台四⼗九⼈字第

六七⼀九號令及七⼗四年五⽉⼗八⽇台七⼗四⼈政肆字第⼀四九

⼆七號函所表⽰之⾒解與該院主管機關⼈事⾏政局、銓敘部、台

灣省政府有異，爰聲請統⼀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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